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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自评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强化部门责任意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江华瑶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局对2022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专项资金开展绩效评价，进行了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 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江华县卫生健康局是县政府工作部门，内设15个股室，下辖17个乡镇卫生院，3个公共卫生单位，5个县级医院。负责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卫生健康政策法规制度，拟订全县卫生健康政策措施、规划和技术规范的建议并组织实施；协调推进全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提出改革政策措施的建议；实行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推进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医养结合工作；制定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业管理办法并监督实施，建立医疗服务评价和监督管理体系；指导全县卫生健康工作及基层医疗卫生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等，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资金使用基本情况
2022年度财政下达我局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专项资金3762.9万元，其中中央资金3009.9万元、省级资金602.4万元,县级配套150.6万元，主要用于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三）资金绩效目标
全县完成建立电子健康档案43.81万份，建档率97%；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保持在95%以上；辖区产妇3496人，早孕建册3480人，早孕建册率99.54%；产后访视3494人，产后访视率98.92%，系统管理3473人，系统管理率98.33%；辖区内0-6岁儿童35135人，0-6岁儿童健康管理34296人，管理率97.61%；辖区活产3532人，新生儿访视3520人，访视率99.66%。
全县17所卫生院高血压专病门诊常态化运行，对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在管高血压患者3.42万人，规范管理患者2.86万人，规范管理率83.85%；在管2型糖尿病患者1.06万人，规范管理患者0.88万人，规范管理率83.34%；在管严重精神障碍患者0.24万人，有效管理0.24万人，管理率99.72%；在管肺结核患者235人，有效管理225人，健康管理率95.74%。完成老年人健康体检4.1万人，健康管理率76.24%，健康体检表完整率100%，全面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项目资金3762.9万元，均纳入了2022年部门预算,资金均是通过省市财政局直接下达用款指标至项目实施单位。我局始终把资金管理作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基础工作来抓，做到了专人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一是资金管理严格到位。我局严格执行国家、省专项资金管理规定，明确规定公卫经费的使用途径必须“专款专用”，制定了《江华瑶族自治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方案》、《江华瑶族自治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点制管理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江卫联发〔2021〕16号）等资金分配、管理办法，对各单位按照绩效考核得分进行奖罚，补助资金与绩效挂钩。二是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我局依据绩效考核结果将全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专项资金3612.3万元全部下拨到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及乡镇卫生院（含村卫生室）。通过集中核算的方式为各单位设立了专门账簿核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专项资金，登记了专门科目，杜绝了乱支乱发的现象。2022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专项支出3762.9万元，专项补助资金无结余。真正做到了专款专用，提高了国家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预算支出绩效情况
2022年财政拨付我局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专项资金3762.9万元，基础服务继续以居民健康档案、免疫规划、0-6岁儿童、老年人、孕产妇、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及肺结核患者为重点，按照辖区常住人口、重点项目管理及服务成本等标准进行资金预分配。结合2021年绩点制绩效考核结果，对各乡镇卫生院项目预拨资金和实际分配资金的差额落实二次分配，既保障了乡镇卫生院开展公卫项目和日常工作运转，同时调动了乡村医生开展公共卫生服务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我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质量，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资金使用效率。
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均制定项目指导方案、成立了项目技术指导组，对乡村两级项目工作进行常态化指导，2022年对乡镇卫生院项目工作开展督导4轮、专项考核2次；各乡镇卫生院均设立了由分管院长任主任的公卫办，具体负责项目工作的实施，制定了项目工作实施方案、考核方案，对工作任务进行分解、细化，明确工作职责、确定责任人，保证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纵向到底、实现全覆盖。2022年全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开展顺利，主要指标完成情况较好，群众对项目知悉率、满意度进一步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显著提高。
四、下一步改进措施
1.加强专款专用监督，充分发挥资金效益。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体系，规范评价考核措施，实行考核结果与经费拨付挂钩，严肃处理弄虚作假情况，严格监督管理责任追究。各医疗单位必须按要求落实资金专款专用，确保财政资金发挥效益。
2.探索“医防融合”，协调发展基本公卫与临床。持续探索“医防融合”服务模式，将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有机结合，相互结合相互补充、共同推进，保证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工作落到实处，保障居民疾病诊治、未病先防的就诊需求和健康权益，
3.做好做实公卫服务、把好健康档案质量关。坚持“四实”（措施要扎实、工作要落实、数据要真实、结果可核实）的工作要求，细化分解任务指标，定期通报工作进度，加强重点人群健康管理服务，提高随访的及时性、真实性，持续推进健康档案质量核查和动态管理工作，确保本年度项目绩效目标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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